附件5
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

在疫情面前，我单位                   （单位名称）应当切实履行防控疫情的安全责任，现郑重承诺：
一、校园招聘活动参会人员（以下简称参会人员）本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没有被诊断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没有与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近14天无中高风险地区或重点防控地区旅居史、接触史，没有被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二、主动学习和自觉遵守国家、省市以及学校出台的疫情防控各项规定，主动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做好个人防护。
    三、在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期间，参会人员自觉遵守学校进校佩戴口罩，若出现发热症状不进入学校等防疫防控的相关规定。
四、参会人员均须持有八闽健康码；参会之前14日曾经省外旅居史人员均持有招聘活动举办前7日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
五、参会人员到达招聘现场后不随意走动，也不到学校非招聘场所之外的其它区域。
六、来参会时，携带以下物品（加盖公章）交至签到处：
（1）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用人单位参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3）黎明职业大学招聘活动进校人员信息登记信息表；
（4）用人单位入校承诺书。
七、不在校园招聘活动区域以外的任何地方散发宣传单、摆设摊位、摆放易拉宝、贴海报。
八、校园招聘活动结束后及时离开校园。
九、不违反学校其它疫情防控要求。
我单位对违反学校规定与疫情防控规定无法入校参加招聘活动无异议，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单位名称（盖章）：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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